附件4
深圳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现场统一考试申请免考、择考或缓考相关证明

材料清单
	申请类别
	核心适用条件
	必须提交的材料清单

	重大残疾免考
	身体存在重大残疾，完全丧失运动能力，不能正常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学生
	1.《申请表》

	
	
	2.《残疾人证》（复印件须由学校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学校公章）

	
	
	3.学校出具平时不能正常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证明

	重大疾病免考
	身体存在重大疾病，不能参加体育活动，在初中阶段已办理免修体育实践课手续的学生
	1.《申请表》

	
	
	2.本市三甲医院近半年出具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3.本市三甲医院出具的完整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4.学校出具免修体育实践课证明

	择考
	身体发育异常，部分运动能力受限的学生
	1.《申请表》

	
	
	2.本市三甲医院近三个月出具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3.本市三甲医院近三个月出具的完整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（如脊柱X光片等）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4.学校出具的在校体育活动情况证明，包括初中三年间的体育课与大课间出勤记录、日常运动表现、体质健康测试结果、健康体检报告等。（社会考生如无法提供学校有关证明，请出具由考生及家长签字的情况说明）

	缓考
	临时有伤病或特殊生理期暂时无法参考
	1.《申请表》

	
	
	2.本市三级甲等医院近三个月出具的诊断证明或急诊病历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3.考生及家长签字的情况说明




